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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监管工作函》之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交易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金额上限为 21 亿元（按照项目推进情况分批投入），

与上市公司收购融资租赁公司前开展的业务总金额 15 亿元相比，本

次交易金额较大。 

（2）本次交易金额中有 15 亿元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其中上市公司

为融资租赁公司两笔转租业务提供 10 亿元资金支持，待转租业务完

成后，融资租赁公司将 10 亿资金偿还给上市公司；其余 5 亿元资金

由上市公司根据融资项目推进情况和资金需求分期逐步投放。 

（3）本次交易对手除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和平顶山

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风险较小外，其他交易对手可能存在一定

的交易风险，假设最大风险敞口为融资金额，即最大风险敞口约 14

亿元，担保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和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 

（4）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以最终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存在交易事项不能按计划达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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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交易事项未能获得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风险。 

 

    近期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1085

号），函件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平煤神马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融资

租赁公司）拟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平煤神马）及平煤神马控股的七家子公司合计开展不超过 21 亿元融

资租赁投放业务提出相关监管要求，现将函件所涉问题回复如下： 

    1.根据前期公告，融资租赁公司原为控股股东平煤神马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于 2023 年 8 月向控股股东平煤神马现金收购融资租赁公

司 100%股权后，融资租赁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增值

率为 0%，融资租赁公司 2022年度出现亏损，当期净利润为-3,168.88

万元，且因有 8,825.62 万元租金未收回处于诉讼过程并相应计提减

值准备。公司在向控股股东收购融资租赁公司后不到一个月内，即通

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向控股股东相关主体的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

公司资产总额为 5.74 亿元，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为 21亿元，规模远超其资产总额。 

    请公司补充披露： 

   （1）融资租赁公司在上市公司收购前主要开展业务类型、业务规

模及交易对手方等基本情况；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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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融资租赁公司在上市公司收购前主要开展业务类型、业务规

模如下： 

公司名称 业务类型 业务规模（元）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19,659,367.2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25,000,000.00 

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32,967,124.02 

河南平煤神马天泰盐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75,065,514.59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120,000,000.00 

汝州市丰阳热能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86,077,483.03 

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 173,933,669.40 

 

    2、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0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注册资本：49866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股权结构：自然人李云持股 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钢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

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属

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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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汝州市丰阳热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汝州市丰阳热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汝州市望嵩南路与滨河大道交叉口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关克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关克峰 51%，关继克 49% 

    经营范围：城市集中供热服务；防腐保温、水暖管道安装；采暖

设备销售安装；停车场服务 

  （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8月 

   公司住所：叶县新文化路东段产业聚集区服务中心 406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志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站、风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余热利用、电动车充电站、电动车充电桩、电动车充电站车棚

等项目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服务；太阳能电池板、逆

变器、支架以及相关配电设施的销售；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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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电力工程、通讯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调试及维护服务；节

能技术推广、开发、咨询服务；储能电池系统和储能电池系统原材

料的研发、设计、组装、技术咨询及服务；磷酸铁钒锂项目基础能

的开发与应用；销售：售电、建材、钢材、硅料、线切割刃料、树

脂（不含易燃溶剂）、焦炭、润滑油、工矿配件、橡胶制品、日用

百货、五金工具、机电设备、电力设备、电子设备、电子仪器仪表、

电料批发、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除

外）。 

   （四）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号院 

    注册资本：1943209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毛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65.1501%，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持股 11.619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5.5903%，武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5107%，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持股 3.7055%，华能煤业有限公

司持股 2.755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549%，河南

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953%，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0.9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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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

电力、热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

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

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

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物业管理；机电

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

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汽车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

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

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

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道及配

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批

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

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

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五）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3月 

    公司住所：禹州市褚河镇巴庄村 

    注册资本：89333万元 

    法定代表人：涂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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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5.0003%，河

南长椿双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原煤洗选、运输及销售,煤炭综合利用。矿山

配件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六）河南平煤神马天泰盐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天泰盐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 5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叶县城关乡文化路 

    注册资本：29430.09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新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河南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公司 61.1619%，河

南省神鹰盐业销售有限公司 32.0423%，平顶山市发投产业园区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6.7958% 

    经营范围：岩盐开采；生产销售：精制盐、工业盐、纯碱、饲

料添加剂、金属钠盐、融雪剂、编织袋（自用）；洗涤盐、钢材销

售；餐饮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七）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7年 5月 

    公司住所：开封市南干道东转盘南 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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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994万元 

    法定代表人：夏鸿飞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股权结构：河南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开封东

大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持股 1% 

    经营范围：十八酰氯 30000吨/年、光气 20000吨/年、氯甲酸

苄酯 150吨/年、氯甲酸正丁酯 300吨/年、氯甲酸异丙酯 300吨/

年、对甲苯磺酰异氰酸酯（MSI）300吨/年、一氧化碳 7335吨/年、

氧（液化的）460吨/年、氧（压缩的）3860吨/年、氮（压缩的）

8640吨/年、氯甲酸甲酯 5000吨/年、氯甲酸乙酯 1000吨/年、甲

氨基甲酰氯 1500吨/年、二甲氨基甲酰氯 1000吨/年、正丁基异氰

酸酯 800吨/年、苯酯 300吨/年、盐酸 51850吨/年的生产、销售；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等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除外）的销售；光气的技术研发；以光

气为原料的下游衍生品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

批件核准的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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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表格逐年列示对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其他交易对手方分别提供的融资金额、租赁方式、租赁期限、

利率、资金来源、租赁担保及合同履行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名称 融资金额（元） 租赁方式 起租日期 租赁期限 资金来源 租赁担保 合同履行情况 关联关系 

河南能信热电有限公司 104,860,000.00 直接租赁 2015/2/1 5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平煤神马（汝州）惠润新

能源有限公司 
13,000,000.00 售后回租 2016/9/14 2.5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 
233,000,000.00 售后回租 2017/7/25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1/4/23 2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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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

新能源有限公司 
25,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1/12/14 2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关联方已完结业务小计 405,860,000.00               

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21,200,000.00 售后回租 2014/12/30 5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其他交易对手 

神木汇森凉水井矿业有

限公司 

68,000,000.0

0 
直接租赁 2016/5/14 4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其他交易对手 

宝丰洁石煤化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16/7/28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其他交易对手 

上海感恩护理院有限公

司 
4,000,000.00 售后回租 2016/7/29 6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结束 其他交易对手 

其他方已完结业务小计 393,200,000.00               

已完结业务合计 799,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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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

煤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1/6/1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0 
售后回租 2021/7/23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河南平煤神马天泰盐业

有限公司 
45,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2/8/25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河南平煤神马天泰盐业

有限公司 
4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2/10/19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

新能源有限公司 
25,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3/4/27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23/8/31 3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正常 
控股股东以及关联

方 

关联方未完结业务小计 3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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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

公司 
200,000,000.00 售后回租 2016/11/3 7 年 自有资金 

租赁物设

备归公司

所有，同时

翔隆不锈

钢制品、旭

原不锈钢

提供连带

保证，自然

人董发有

及爱人提

供连带保

证 

正常 其他交易对手 

汝州市丰阳热能有限公

司 
174,820,000.00 售后回租 2018/1/1 7 年 自有资金 

租赁设备

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同时自然

人股东提

供股权质

押，已办理

登记手续 

正常 其他交易对手 

其他方未完结业务小计 374,820,000.00               

未完结业务合计 724,8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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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说明公司从控股股东处收购融资租赁公司后立即向控股股东

提供融资租赁的主要原因及考虑，前期收购与本次关联交易是否构成

一揽子安排，前期收购时的信息披露是否完整； 

    【公司回复】 

融资租赁公司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许可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接受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银保监部门的业务监管。公司收购融资租赁公司

主要是充分利用融资租赁公司地域和本公司自身金融资源优势，帮助

公司降低资金运作成本，促进公司经济效益有效提升。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尼龙行业主导产品价格震幅较大，近期

经营业绩下滑，对公司基本面产生影响较大。为保持公司业绩相对稳

定，公司剥离部分盈利能力比较低的资产，收购盈利能力相对较高的

资产，调整优化尼龙产业布局，推进金融资源和相关产业深度结合。

旨在利用公司及所属公司在金融机构富余的授信，借助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渠道，实现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和效益双提升，对保护投

资者利益和活跃资本市场具有积极作用。 

前期收购与本次业务不构成一揽子安排，本期业务开展系公司收

购融资租赁公司完成后，利用其利息抵税等地域金融税收等政策红利

的同时，扩大融资租赁业务规模，提升了融资租赁公司的控股权价值，

提升其在融资租赁市场占有率，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正常市场行为；前

期收购时已按照规定完整披露了相关信息。 

   （4）鉴于融资租赁公司资产总额远低于本次融资租赁业务金额上

限，说明融资租赁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资金投放及回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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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利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授信额度的计划； 

    【公司回复】 

融资租赁公司拟投放项目资金不超 21 亿元是逐笔分期投入的，

资金来源安排如下： 

    1、平叶铁路、控股股东 5 亿元联合承租业务拟投放后转租予上

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煤股份 5亿元承租业务拟投放后转租予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本项资金来源利用上市公司资金为融资租赁

公司上述两笔业务提供 10 亿元资金支持，待转租业务完成后，融资

租赁公司将从上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兴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获得的共计 10 亿资金偿还给上市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所开展的两笔

转租业务完成后，均由原始承租人（平叶铁路、控股股东、平煤股份）

直接向上海电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兴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本金

和利息，上市公司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不存在上市公司无法收回资金

的可能。 

2、经公司与金融机构沟通，拟由部分金融机构对融资租赁公司

增加授信额度，目前金融机构可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授信额度 6 亿

元。本项资金来源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资金或授信额度的情形。 

3、剩余部分资金由公司根据融资项目推进情况和资金需求分期

逐步投放。本项资金来源存在利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5）是否存在交易不达预期的风险，及相关风险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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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及担保单位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租赁资产用途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897,759.55 -4,605.72 

生产经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1,441,906.63 9,773.46 

2021 年度 1,434,166.82 15,114.21 

河南平煤神马东大

化学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45,880.82 -2,461.63 

生产经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103,354.89 -3,222.76 

2021 年度 242,215.72 3,084.29 

河南平煤隆基光伏

材料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27,105.04 -2,849.82 

生产经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28,912.93 -1,497.57 

2021 年度 未开展业务 -865.67 

河南中原金太阳技

术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10,278.84 518.67 

联合承租，双方生产经

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12,890.92 2,095.63 

2021 年度 14,103.49 3,675.51 

平顶山市旭信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未开展业务 -0.47 

2022 年度 未开展业务 -0.13 

2021 年度 未开展业务 未开展业务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1,596,911.33 239,705.91 

生产经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3,604,430.36 618,135.37 

2021 年度 2,969,881.97 327,127.60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2,049,415.07 160,804.55 

联合承租，双方生产经

营用设备 

2022 年度 4,776,768.09 255,716.02 

2021 年度 946,010.08 244,401.98 

平顶山平叶尼龙铁

路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未开展业务 未开展业务 

2022 年度 未开展业务 未开展业务 

2021 年度 未开展业务 未开展业务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 

2023 年上半年 488,686.93 10,212.62 

担保方 2022 年度 1,124,516.10 56,221.48 

2021 年度 577,782.92 -25,468.56 

如上表，交易对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和平顶山

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实现净利润及经营现金流较好，财务实

力较强，基本不存在交易不达预期的风险。其他交易对手担保方中国

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资质良

好，其中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具备较强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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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较大程度控制交易风险。 

此外，本次融资租赁公司拟投放项目资金不超 21 亿元是按照项

目推进情况分批投入，且资金均有来源，安排合理。本次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部分对手方均为实体行业公司。本次交易中，平顶山平叶尼龙

铁路有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联合承租，后续转让给上海电气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后续转让给兴

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除上述两笔交易外，其他交易均有资质良好的

公司予以担保，基本可以免除相关的风险敞口，本次交易风险较小，

基本不存在交易不达预期风险。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可以实现闲置授信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

进而提升广大股东投资回报，对上市公司估值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具

有积极作用。 

2.公告显示，本次关联交易对手方即控股股东平煤神马的 7 家子

公司中，有 6 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 50%，其中 4 家超 70%。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河

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旭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

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平顶山平叶尼龙铁路有限公司 1家公司暂未实

现收入利润。根据公告列示的六个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与上述亏

损或暂未实现收入利润的 5 家公司的融资金额合计 16 亿元，且其中

与平顶山平叶尼龙铁路有限公司、平煤神马签订的合同无融资担保，

涉及融资金额 5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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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述资产负债率高、亏损和未产生收益的交易对手方进行

融资租赁的交易风险、本次交易的最大风险敞口，并结合风险情况，

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合法

权益； 

   【公司回复】 

    本次交易金额及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手 最高融资金额 担保方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2亿元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平顶山平叶尼龙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5亿元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连带偿还 

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2亿元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河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2亿元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旭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亿元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5亿元 转租业务，不承担风险 

     如 1.（5）所述，交易对手除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

公司和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风险较小外，其他交易对手

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假设最大风险敞口为融资金额，即最大风

险敞口约 14 亿元，但鉴于担保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和河南易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实力较强，具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能力，因此

交易风险基本可控。 

    本次交易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在公司控股后，提升

了融资租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使其能够在融资租赁市场中获取较为

优质的业务资源，取得良好经济回报，进而提升公司股东价值。 

   （2）结合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情况、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和担保能

力，说明关联交易对方是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措施，并提示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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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担保方情况，以及相关保障措施与风险如

下： 

    1、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尼龙科技公司位于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是中国尼龙城内的核

心骨干企业，主导产品年生产能力为己内酰胺 30万吨，精己二酸 15

万吨，己二酸产能尼龙科技加上市公司产能全国第二，己内酰胺产能

全国第六位，产品主要应用于针织品、工业丝、民用丝、工程塑料、

聚氨酯、增塑剂和食品添加剂等领域。今年以来，由于受化工行业不

景气的影响，2023年上半年出现亏损。但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1%，

比较低，去年同期盈利 9293 万元，且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此我们认为本项业务不存在风险。同时，该公

司生产的一部分己内酰胺销售给上市公司下属企业使用，是上市公司

的上游企业，精己二酸由上市公司统一销售，与上市公司产业关联度

高，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担保方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4亿元，实现净利润 16亿元，净资

产 297亿元，具备担保能力，不存在风险。 

    2、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东大化学公司主要生产离子膜烧碱、氯乙酸、盐酸、次氯酸钠、

液氯、氢气等多种化工原料材料，广泛应用于农药、医药、轻工、纺

织等行业，是基础盐化工和精细化工材料生产企业。公司拥有覆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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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销售网络和自营进出口权，主要产品氯乙酸现出口到中东、北美、

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大化学公司为响应开封市委市政

府“退城进园”的号召，于 2020年 10月整体搬迁入驻开封市精细化

工产业集聚区，整体搬迁工程是河南省第一批 A类重点建设项目。东

大化学公司通过整体搬迁实现了工艺升级改造、设备更新换代，提高

了安全环保生产的能力，又提升了产品质量，扩大了主产品产能，提

升了市场竞争。今年以来，由于受化工行业不景气的影响，2023 年

1-7月出现亏损。该公司生产的烧碱、盐酸、氯气等产品是上市公司

下属企业的原材料，与上市公司产业关联度高，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担保方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0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6 亿元，净资产 297 亿元，具备担保

能力，不存在风险。 

    3、河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规划建设年产 6600 万套光伏组

件边框项目。该项目是平煤神马集团与隆基绿能(sh601012)的深度战

略合作项目，围绕打通光伏全产业链，加快建成国内具发展活力的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启动的重大投资项目，建成后可满足 20GW 光伏

组件生产需求。该项目对加快平顶山市光伏产业战略布局、促进资源

型城市的高质量转型发展，起到重大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该项目

与当地电网联网运行，还有效增加了地方电网清洁能源并网发电比

例，对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担保方河南易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SZ300080）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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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利润 8442万元，净资产 59亿元，具备担保能力，不存在风险。 

    4、平顶山市旭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

限公司为联合承租人 

    中原金太阳以投资开发光伏电站业务为主线，同时深耕能源互联

网生态平台建设与开展新能源科技投资合作。从光伏电站系统集成，

电站开发、设计、建设、运维，供应链集采等全环节着手，坚持科技

引领，立足市场前沿，以合作共赢的开放态度积极与国内外一流企业

开展全方位合作，建设运营高品质光伏电站，打造成为具有资产交易、

产品供需、项目融资、投资开发、收益保障等功能的光伏电站综合运

营信息服务平台。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河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限公司

对本金、利息支付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河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限

公司 2023年 1-7月实现营业收入 11,329.35万元，净利润 755.16万

元，净资产 53,013.82万元，具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及支付本金、利

息的能力。担保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SZ300080）2023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9 亿元，实现净利润 8442 万元，净资产 59

亿元，具备担保能力，不存在风险。 

     5、平顶山平叶尼龙铁路有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联合承

租人 

    平顶山市是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推动城市转型发

展，打破发展瓶颈，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大尼龙、全产业链、国际

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尼龙新材料为代表的先进制

造业，打造全球最完整的大尼龙产业基地，建成“中国尼龙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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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中国尼龙城的货物运输需求，打造千亿级尼龙产业基地，推进运

输结构调整、大宗货物公转铁的要求，平顶山市政府拟建设中国尼龙

城铁路专用线（项目全长 29km，新建田庄-叶庄-蒲城店-叶县港-尼

龙城-叶县化工园铁路专用线），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投资 3.86

亿元。建设单位平顶山平叶尼龙铁路有限公司。该项目对于支撑尼龙

城规划建设发展，完善优化城市铁路交通网，实现公、铁、水多式联

运，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上市公司有多家企业入驻中国尼龙城，该项

目的建设可有效满足上市公司运输需求、大幅度降低上市公司运输成

本、保障上市公司原料产品运输安全。 因此本项投放业务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根据租赁合同约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对本金、利息支

付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6 亿元，净资产 297 亿

元，具备债务清偿能力，不存在风险。 

     6、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SH601666)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

洗选加工和销售，煤炭资源储量近 30 亿吨，煤炭产品主要为混煤和

冶炼精煤。公司始终秉承质量为本、信誉第一、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生产经营稳健，安全状况良好。近年来，公司聚焦“大精煤”战略，

把优质低硫主焦煤作为核心产品打造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二”的

知名品牌。同时，大力实施智能矿山建设、主辅分离、对标提升等行

动，质量效益大幅提升，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66.93%。公司于

2022 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奖，并登上中国上市公司丰厚回



 22 

报榜单和上市公司真诚回报榜单。2023年上半年原煤产量 1537万吨，

精煤产量 618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60 亿元，净利润 24 亿元，净资

产 274亿元，具备债务清偿能力，不存在风险。 

    3.前期公告显示，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 0.22%、79.99%，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 25.40%、106.63%，经营现金流

净额-2.34 亿元，自 2021年以来首次由正转负。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 107.41 亿元，其中在控股股东财务公司存款期末

余额 19.53亿元，金额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资金使用需求，说明在上市

公司业绩下滑的背景下，向控股股东关联方提供大额融资租赁的主要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流动性； 

    【公司回复】 

公司近期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影响业绩下滑，为提升股东价值，开

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旨在利用公司资金优势为公司谋取收益。本次

交易对手方主营为化工、能源、交通行业，其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壮

大能够起到较大助力作用，受目前市场环境影响，交易对手方业绩不

佳，存在一定资金需求。目前公司具有银行授信额度大、成本低的优

势，在满足公司经营所需之余，开展本次交易可以有效利用闲余资金，

为公司带来经济回报。本次交易金额为陆续发放不超过 21 亿元，后

续转让 10 亿元业务，6 亿元为金融机构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的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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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其余资金 5亿元由神马股份提供，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

公司货币资金为 107.41 亿元，预期带来较大回报同时对公司的流动

性影响较小。 

   （2）说明公司在控股股东财务公司大额存款的主要考虑，并结合

相关内控制度，说明上述存款的安全性及相关保障措施； 

    【公司回复】 

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的业务均为正常的资金收付业务，旨在提高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金利用率（近两年一期从财务公司获取的收益

情况详见下表），同时管控降低子公司持有大额资金的风险。 

收益情况表 

截止日期 
存款余额 

（万元） 
存款利率范围 

利息收入

（万元） 

分红情况

（万元） 
备注 

2021年 12月 31日 178,682.63 0.483%-1.65% 4,829.18 2,366.00 2019 年至 2023年 06月 30

日，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

存款中，母公司执行协定存

款利率 1.65%，尼龙化工、

帘子布发展执行协定存款

利率 1.55%，其他子公司执

行最低档活期存款利率。 

2022年 12月 31日 180,353.26 0.5%-1.65% 3,731.71 1,400.00 

2023年 06月 30日 195,741.38  0.5%-1.65% 1,208.48  1,540.00 

为保证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

存款风险，公司定期取得财务公司的会计报表，了解财务公司的经营

状况，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存放于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状况进行持

续监督与评估。同时，财务公司根据各监管法规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

体系，制定了《资金收付业务管理办法》、《内部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会计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等结算管理与业务制度，每项业务制度均

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



 24 

则等，设定了各项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目前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未超出《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规定的

每日存款限额 30亿元。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

从未发生因财务公司头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 

   （3）结合上述收购及关联交易安排、控股股东的资信情况和资金

需求，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变相提供财务资助或向控股股东潜在利

益输送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本次交易主要目的为提高公司闲余资金利用率，取得投资回报提

升股东价值；其次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关联度较高的行业，相关行

业发展能够改善行业土壤，对公司未来发展壮大起有益作用，属于多

赢的交易安排。不存在变相提供财务资助或向控股股东潜在利益输送

情形。 

     4.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属于融资租赁公司的一般及正常业务范围，有助于融资

租赁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提高业务竞争力和影响力，获取合理的

收益和回报，是正常的业务和经营行为。公司前期收购融资租赁公司

与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一揽子安排，前期收购

时公司已按照规定完整披露了相关信息。公司协助融资租赁公司取得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所需资金，可以加快融资租赁公司拓展业务步伐，

有效扩大融资租赁公司在相应地区融资租赁市场业务规模，提高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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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提升融资租赁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推动融资租赁公司

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本次交易可促进公司充分实现产融协同发展，提

高公司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长

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交易对手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银行贷款逾期等情形，具备相应的偿债能力，

担保人亦具有相应的担保履约能力且信用状况良好，本次交易有充分

的保障措施，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

度，能有效地控制各类风险，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公司与

财务公司之间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本次交易不存在变

相提供财务资助或向控股股东潜在利益输送情形。本次交易遵循了公

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本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将本次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15日 

 


